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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总局、中央文明办等5部门关于在农村广泛开展创建文明集市活动的通知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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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市字［2010］5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文明办、农委（农工部、农办、农牧办）、

公安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央文明办、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创建文

明集市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刻把握开展创建文明集市活动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农村集市是农民生活

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主要集散地，是农村日常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场

所，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的逐步完善和农村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农村各种集市大量涌现，商贸经营活动日

趋活跃，在方便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城乡沟通、促进文明进步方面发挥了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必须看到，我国农村集市总体上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环境脏乱差现象比较普遍，无证经营、假冒伪劣、坑农害农

等行为时有发生，商品质量特别是食品安全还存在较多问题，广大农民群众对此反映

十分强烈。广泛开展创建文明集市活动，对于促进农村商品流通、增加农民就业、发

展农村经济，对于规范农村市场秩序、保护农民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建立现代农村

流通服务体系，对于辐射和带动周边农村发展、提高农民群众生活质量，对于传播先

进文化、引领社会风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把创建文

明集市作为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开展创建文明集市活动，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培育新农民、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为目标，以农村和城乡

结合部的涉农市场为重点，着力营造整洁卫生、规范有序的集市环境，着力建设依法

经营、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着力形成科学健康、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将农村集市

打造成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亮点，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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